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9〕7号                                                                                                                                                                                                                
当事人：_小星  
地 址：陇川县章凤农贸市场展销会   
联系电话： *** 
住址：***                      
经查：当事人小星于2018年10月开始，在陇川县章凤镇章丰农贸经营销售鲜鱼，2019年2月4日，在章丰农贸市场自己经营销售鲜鱼的摊点上和一中年男子以3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二手电子秤，用于开展销售鲜鱼的经营活动。2019年4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开展计量器具专项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鲜鱼）中使用的电子秤为不合格计量器（用1公斤法码较验电子秤显示实际重量为2.4市斤，比实际重量多出0.4市斤），时至查获时，由于当事人未建立经营台账，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9年4月9日，经当事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电子秤）被查获的事实经过。                                     
[bookmark: _GoBack]    证据（二）：执法人员现场拍摄的现场照片一份2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电子秤）用于经营的事实证据。                                                     
    证据（三）：2019年4月24日，对当事人被委托人冯换英的询问、制作的《询问调查笔录》一份4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陇川县章凤章丰农贸市场开展经营（销售鲜鱼）活动中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电子秤）的事实陈述。                                               
    证据（四）：被委托人冯换英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由当事人小星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一份1页、当事人小星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与被委托人的身份情况。                                                           
    上述证据均有当事人、被委托人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的规定，属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行为。                                                                      
    2019年4月29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9〕4-03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六条“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你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电子秤）一台；                
    2、罚款：伍佰元（5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5月9日



4

image1.png




